曾獲補助計畫揭露聲明書

    請確實填寫近三年曾獲得國科會、長庚大學校內或校外計畫補助並擔任該計畫主持人的相關資料。如填報內容不實，技術合作處技術產創中心將不再受理未來任何計畫申請。以下請依實際情形擇一勾選：
□本人近三年曾獲得國科會、長庚大學校內或校外計畫補助並擔任該計畫主持人；所提供相關計畫之內容均與事實相符，否則本人願自負一切責任。
1. 相關補助清單如下：
	年份
	補助單位
	計畫類型
	計畫題目
	核定金額

	(如:2024)
	(如：長庚大學)
	(如：創新原型計畫)
	
	

	(如:2024)
	(如：國科會)
	(如：專題研究計畫)
	
	

	
	
	
	
	



2. 如本次欲申請計畫與已獲補助計畫相似，請說明兩計畫差異：
	本次欲申請計畫題目
	

	已獲補助計畫題目
	

	兩計畫之差異
	



□本人未曾獲得國科會、長庚大學校內或校外計畫補助並擔任該計畫主持人，且與事實相符，否則本人願自負一切責任。
	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立書人：_____________（簽名）





表號：094000116
